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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被告：上海某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原告诉称

，原告接受委托，将货物从国外运至中国上海港。被告已凭

保函换取了提货单，但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一直未提货，由

此给原告造成巨大损失。原告请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自2005

年7月17日暂计至2006年4月27日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5350美元

。庭审中，原告请求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算至本案判决生

效之日止。 被告辩称，原告单方 制定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标

准对被告无约束力，其主张的超期使用费数额过高，已超过

集装箱本身的价值。 法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05年6月20

日，原告制作了一份提单，其中记载的托运人为国外发货方

，承运人和抬头人均为原告，收货人为被告；货物为空调器

，装载于20英尺集装箱内，卸货港为中国上海港；CY-CY，

放货方式为电放。2005年7月7日，货物到达目的港。次日，

被告凭由其签章的上述不可转让的提单副本及电放保函要求

原告放货，并称全套正本提单已由发货人交给承运人的代理

。2006年2月21日，上海外高桥港区海关以该进口货物不符合

我国环境保护规定为由，向承运人发出退运通知单，责令其

于2006年6月30日前将该批货物退运出境。 原告提单样本中的

背面条款第2条“承运人的运价本”载明：“承运人适用运价

本的条款和有关费用的其他要求包括于本提单中，请特别注

意其中的各项条款，包括但不限于免费堆存期、集装箱和车

辆的滞期费等。如需适用的运价本的相关条款的副本，可向



承运人或其代理人索要。根据原告签章的滞期费标准，20英

尺干货箱超期使用费标准为自卸船之日起1~10天免费，11~20

天为每天5美元，21~40天为每天10美元，41天以上为每天20

美元。 庭审中，原告称其在有关代理手册、换单场所及相关

网站中均公布了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标准。被告称其对有关费

率标准并不知情。原告未能就涉案集装箱的所有权属、购箱

时间、购入价格、使用折旧及租赁使用等情况提供证据，但

称编号为CCLU的集装箱均为其所有，涉案集装箱系其自有

，而非从第三方处租赁使用的，并称其所有的集装箱均为整

批进货，单独调取涉案集装箱的资料较为困难。被告对此未

发表意见。 上海海事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提单记载，收货人

为本案被告，被告称其为货运代理人并无相应的证据，故原

、被告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在此基础上

形成的集装箱使用方面的权利和义务是前述运输合同下的附

随权利义务，双方当事人均应适当遵守和履行。原告提供集

装箱运输货物，被告在货物到达目的港后应及时返还集装箱

，否则原告有权向被告收取集装箱超期使用费。 本案提单背

面载明适用运价本的条款和有关费用的其他要求包括于本提

单中，并特别提请货方注意其中的各项条款，包括但不限于

免费堆存期、集装箱和车辆的滞期费等，同时还指明了相关

条款副本的索要方式。此外原告还在其他公开场合公布了其

颁布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标准，该标准构成本案货物运输合

同的有效组成部分，原告有权据此要求被告履行违约责任。

被告作为有关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应当了解合同项下所

附随的集装箱使用费标准，其称对有关费率标准不知情不能

成为拒绝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的有效抗辩。 涉案货物



于2005年7月7日到达目的港。2005年7月8日至17日系集装箱免

费使用期。2005年7月18日至27日，每天超期使用费为5美元，

合计50美元。2005年7月28日至2005年8月16日，每天超期使用

费为10美元，合计200美元。此后每天超期使用费为20美元

。2006年2月21日，上海海关就不符合环境保护规定的涉案货

物发出了退运通知，原告据此应当预见到有关集装箱无法在

短期内归还，故其有义务采取必要措施或者寻求其他解决办

法，例如另行购置集装箱投入运营，以使其包括本案集装箱

使用的预期利润在内的损失降至最低，否则原告不应就未采

取有效措施而导致的扩大损失要求被告赔偿。2005年8月17日

至2006年2月21日共计189天，超期使用费合计为3,780美元。

上述费用连同此前产生的费用共计4,030美元。由此,法院依法

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4,030美元。 法官说法

这是一起因运输合同引发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纠纷，此类争

议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比较多,问题的解决也存在较多分歧，较

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两种：①.以集装箱本身的价值为计算

超期使用费的依据。 这种观点认为，集装箱的超期使用费应

当以集装箱本身的价值为限，当事人不能在超出集装箱本身

价值的基础上，要求对方支付超期使用费。其理论基础是集

装箱超期使用费是对权利人实际所受损失的补偿。如果当事

人就超期使用费的计算方法有约定，则该约定应属约定违约

金的范畴，依照法律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不应过分高于当事

人实际所受的损失；如果当事人对此无约定，则更应当按照

合理的标准计算当事人实际所受的损失。鉴于此，权利人要

求支付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不应超出集装箱本身的价值。 

集装箱本身价值的认定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原告



购箱时间、购入价格、使用折旧等情况，此外，有关集装箱

的所有权属及租赁使用情况，也可能影响到当事人的权利义

务。案件审理中，由于调取集装箱的原始资料确实较为困难

，并且有关使用折旧情况也缺乏合理而统一的标准，因而给

认定集装箱价值带来了极大的障碍。 1992年交通部和国家物

价局发布了《国际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计收办法》，其中规定

了海运进口集装箱的免费使用期和超期使用费率；在《集装

箱丢失和推定全损赔偿标准》中，则规定了各类集装箱丢失

和推定全损时的赔偿数额，包括年折旧率的计算标准。较早

时期有参照上述赔偿标准作出的生效判例，其判决的基础就

是超期使用费应以集装箱本身的价值为限。鉴于上述规定现

已失效，目前在审判实践中并无可以参照的标准。 前一阶段

的判例中，法院认为主张超期使用费的一方当事人负有义务

采取措施，以防止占用方因继续占用集装箱而致损失进一步

扩大。当归还集装箱的要求一时无法实现时，权利方可以以

同类集装箱替代投入运营，以减少对方当事人占用集装箱而

对其造成的经营损失。鉴于此，法院根据生产厂家的一般市

场报价认定了集装箱的价值。 二审法院支持了该项判决，并

认为一审法院判决当事人支付集装箱超期使用费，而非赔偿

集装箱损失，因此有关集装箱的使用折旧情况可不予考虑。 

②.以集装箱在使用中所能够带来的收益为依据。 这种观点认

为，集装箱在运输经营中使用所创造出的价值，往往远高于

集装箱本身的价值，超期占用集装箱会给权利人带来巨大的

利益损失。依照法律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

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

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



的利益。因此，权利人有权按照约定的违约金标准或者其他

合理的标准，要求占用集装箱的一方当事人支付超期使用费

，而无论该费用是否已经超过集装箱本身的价值。 本案判决

以集装箱在使用中所能够带来的收益为依据，突破了传统的

超期使用费应以集装箱本身价值为限的观点，认定原告公开

发布的集装箱超期使用费标准系货物运输合同的组成部分，

被告对此理应知情，该标准构成当事人之间的有效约定，因

此被告应当支付包括原告的合同预期利益损失在内的、超过

集装箱本身价值的超期使用费。 值得注意的是，现行判决尽

管在较大程度上支持了权利人的主张，但这种支持并非是没

有原则和限度的。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始终是权利

人依照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一项义务，否则其不得就扩大的

损失要求赔偿。从这一点上看，法官更有权利和义务结合案

件的具体情况，根据事实和法律做出公正的裁判。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